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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部分项目是否能够在税前列支需要税收主管机关的审批。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最终认

定结果同最初估计的金额存在差异，则该差异将对其最终认定期间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

得税产生影响。  

8．公允价值计量 

本公司的某些资产和负债在财务报表中按公允价值计量。在对某项资产或负债的公允

价值作出估计时，本公司采用可获得的可观察市场数据；如果无法获得第一层次输入值，

则聘用第三方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估值，在此过程中本公司管理层与其紧密合作，以确

定适当的估值技术和相关模型的输入值。在确定各类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过程中所采

用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的相关信息在附注三(十一)“公允价值”披露。 

 

(三十三)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节所列数据除非特别注明，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本次变更经公司三届二

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注] 

[注]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

理，解释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

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

所得税资产。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对在首次施行该解释的财务报表

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该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上述交易进行追溯调整；对在首次施行该

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上述单项交易而确认的资产和负债，产生的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进行追溯调整，并将累计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

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本公司可比期间财务报表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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